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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目前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相關法令規定

不合理，導致 2010 年全年太陽光電屋頂型裝置僅 94 戶裝設

，合計發電量僅 600KW，推廣效益極差。建請經濟部及內政

部重新考量「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」第四

及第五條之規定與認定標準，以利再生能源之推廣發展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陽光普照，平均日照是日本、德國的三倍，發展太陽光發電的條件優越。行政院日前

提出 2020 年完成「陽光屋頂百萬座」計畫，但是 2010 年全年太陽光電屋頂型裝置僅 94 戶

裝設，合計發電量僅 600KW，顯見立法規劃與實際執行落差極大。 

二、根據「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」第五條：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其高

度為二公尺以下，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。」，其高度

認定為屋頂起算兩公尺，故相關設備不得設置於屋頂突出物上方，亦無法架高相關設備，

裝設後實際淨高僅 1.2M，影響屋頂層使用與逃生避難用途。相較第四條：「設置於建築物

屋頂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，其高度為二公尺以下者，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。

」，其高度認定為設備本身之高度，因此民眾接受度高。 

三、低矮之太陽光發電設備除影響屋頂層使用與逃生避難，屋頂突出物陰影遮蔽也影響太陽能

光電板正常發電，或發電效能低落。太陽光發電設備架高設置，因太陽能光電板之散熱需

求，四周牆面無法封閉，不影響屋頂使用、逃生避難。太陽能光電板上方也不能加蓋違建

遮蔽，因此亦將改善違建與市容觀瞻問題。本席爰建請經濟部及內政部重新考量「設置再

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」，放寬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相關認定以利再生能源之

推廣發展。 

（三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因應「準分子雷射層狀角膜成型術」安全

性恐有疑慮一事，要求相關單位應本於專業，積極評估安全

性，以維國內眾多近視患者權益。國內眼科醫學權威蔡瑞芳

教授發現，約有六、七名個案，在進行「準分子雷射層狀角

膜成型術」（LASIK）手術十多年後產生視力衰退等後遺症

，且發生之患者並無其他眼疾，相關個案也正值壯年，男、

女性皆有，沒有特異性。蔡教授乃認為醫生無法向病患保證

術後未來沒有後遺症，故表示停做近視雷射屈光矯正手術。

目前國內約有一百多家醫療院所從事合法近視雷射屈光矯正


